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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评价机构公章）
前  言
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以下简称：该尾矿库）位于xxxx.由于矿产资源枯竭，已停止使用多年，并且企业规划不再进行排尾工作。根据相关规范要求，该尾矿库已具备闭库条件。现闭库设计及施工均已结束，企业正履行闭库验收手续。

该尾矿库工程建设项目为闭库项目，企业为落实该尾矿库闭库工 程建设项目“三同时 ”审批手续，于2025年10月委托辽宁诺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编制《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现状评价》；于2025年10月委托北云设计（辽宁）有限公司编制《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闭库工程初步设计》、《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
企业依照设计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委托xx进行该项目的施工工作，施工时间：xx；委托xx进行该项目的监理工作，监理时间：xx，为该尾矿库闭库工程建设项目的安全提供保障。
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为了客观、准确地了解该尾矿库的安全状况，进而更好地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方针，做好建设单位的各项安全工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委托辽宁诺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按双方签订的“技术服务合同 ”对该尾矿库闭库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设施验收评价。
本安全验收评价报告的格式和内容，是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的通知》
的要求确定的。
在对该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验收评价过程中，得到了各级政 府相关部门、行业专家和有关单位、人员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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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价范围与依据
1. 1评价对象和范围
项目名称：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验收评价。
评价范围：xx。
1.2评价依据
1.2.1法律法规
1.2.1.1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22号公布，1989年12月26日施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9 号修正，2015 年1月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49号公布，1991年6月29日施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39号第二次修正，2011年3月1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70号公布，2002年11月1日施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 88号第三次修正，2021年9月1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69号公布，2007年11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24]25号，2024 年6月28日修订通过）；
（5）《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十一届国家主席令[2009]18 号修正，2009年8月27日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十三届国 家主席令[2020]43号修订，2020年9月1日施行）；
1.2.1.2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2003]第394号，2004 年3月1日施行）；
（2）《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2004]第397号，2004 年1月13日发布施行，2014 年7月29 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进行修订）；
（3）《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2007] 第493号，2007年4月9日发布）；
（4）《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国务院令第570号，2010年4月1日施行，2017年修订）；
（5）《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修订，2011 年1月1日施行）；
（6）《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2017年1月10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2020年3月 30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出版管理规定>等 27 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 正；根据2022年4月21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等10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82号，2017 年10月1日施行）；
（8）《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2019]第708号， 2019 年4月1日施行）；
（9）《辽宁省矿山综合治理条例》（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号公告，2019 年10月1日施行）；
1.2.1.3地方政府规章
（1）《辽宁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办法》（辽宁省人民 政府令第 229 号发布，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 312 号修订，2017 年 12 月 20 日施行，2021 年修正）；
（2）《辽宁省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辽宁省人民政府 令第 264 号，2018 年 2 月 7  日，2021 年修正）；
（3）《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2005年2月28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政府第4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2016 年11月19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省政府令第305号）修正，2017年11月16  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政府第147次常务会议《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省政府令第 311 号修正）；
（4）《辽宁省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辽政办发[2016]3号，2016 年1月7日施行，2017 、2018 年修改）；
1.2.1.4部门规章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 ”监督管理办法》（2010年 12月14日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36号公布，根据2015 年4月2日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7号修正，2015年5月1日施行）；
（2）《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令第38号发布，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令修改，2015 年7月1日施行）；
（3）《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目录（试行）》（原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5号，2015年7月1日施行）；
（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88号令，2016年 7月1日施行，应急管理部令第 2号修订，2019 年 9月 1日施行）；

（5）《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 产工作的指导意见> 的通知》（矿安[2022]4号，2022 年2月8日）；
（6）《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学习宣传贯彻<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的通知》（安
委办[2023]7号，2023年9月9日）；
（7）《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印发<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 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 的通知》（安委[2024]1号）；
1.2.1.5指导性、规范性文件
（1）《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 发[2010]23号，2010 年7月19日）；
（2）《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2016]14号，2016 年2月5日）
（3）《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 全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的通知》（安监总管[2016]49号，2016年5月30 日）；
（4）《关于印发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方案的通知》（应 急[2020]15号，2020年2月21日）；
（5）《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综合司<关于全面推进防范化解尾矿 库安全风险重点工作> 的通知》（矿安综[2022]6号）；
（6）《关于印发辽宁省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方案的通 知》（辽应急发[2020]23号，2020年7月21日）；
（7）《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尾矿库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的通知》（辽政办发[2016]3号，2016 年1月7日）；
1.2.2技术标准和规范
1.2.2.1国家标准、规范
（1）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 2894-2008）；
（2）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2024年版]》（GB/T 50011-2010）
（3） 《砌体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3-2011）
（4）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B 50191-2012）；
（5）《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2012）；
（6）《尾矿设施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864-2013）；
（7）《尾矿设施设计规范》（GB 50863-2013）；
        （8）《防洪标准》（GB 50201-2014）；
（9）《尾矿库在线安全监测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 51108-2015）；
（10）《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 18306-2015）；
（11）《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2015）；
（12）《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 18218-2018）；
（13） 《尾矿库安全规程》（GB 39496-2020）；
（14） 《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4部分：非煤矿山》（GB 39800.4-2020）；
（15）《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 16453.1-16453. 6）；
（16） 《矿山安全标志》（GB/T 14161-2008）；
   （17）《尾矿堆积坝岩土工程技术标准》（GB/T 50547-2022）；
（18）《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87）。
1.2.2.2行业标准、规范
（1）《安全评价通则》（AQ 8001-2007）；
（2）《尾矿库安全监测技术规范》（AQ 2030-2010）；
（3）《土石坝养护修理规程》（SL 210-2015）；
（4）《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SL 191-2008）；
（5）《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SL/T 274-2020）；
（6） 《水电工程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 NB 35047-2015/XG1-2021）。
1.2.3建设项目技术资料
（1）《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初步设计》（鞍钢集团矿业设计院，2006年11月）；

（2）《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辽宁有色勘察研究院，2012年5月）；

（3）《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整改初步设计》（本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0月）；

（4）《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安全设施整改设计》（本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10月）。

（5）《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安全设施整改工程初期坝工程变更说明书》（本钢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7月）；

（6）《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排洪构筑物质量检测》（沈阳北方建筑材料试验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5月）；

（7）《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现状评价》（辽宁诺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10月）；

（8）《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闭库工程初步设计》（北云设计（辽宁）有限公司，2025年10月）；

（9）《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北云设计（辽宁）有限公司，2025年10月）；

（10）《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闭库工程竣工报告》（xx）；
（11）《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闭库工程监理报告》（xx）；
1.2.4其他评价依据
（1）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技术服务合同；
（2）营业执照；
（3）《关于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 ；
（4）相关验收记录；
（5）施工报告；
（6）监理报告；
（7）竣工图。
2建设项目概述
2. 1建设单位概况
2.1.1企业信息
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位于本溪市溪湖区下堡二道沟；性质：个人独资企业；法定代表人：张雄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503768347917T；注册时间：2005年1月12日；注册资本：680万元；经营范围：铁精粉加工、销售。

2.1.2建设项目背景
由于矿产资源枯竭，该尾矿库已停止使用多年，并且企业规划不再进行排尾工作，故该尾矿库现已具备闭库条件。企业为保证尾矿库安全并合法的履行闭库手续，特委托北云设计（辽宁）有限公司对该尾矿库进行闭库设计，委托本溪市六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施工工作，委托臻信建设监理(陕西)有限公司进行监理工作。
2.1.3地理位置及交通
企业位于本溪市溪湖区下堡二道沟，行政区划隶属于辽宁省本溪市溪湖区。

该尾矿库位于xx区内有沈本高速公路，沈丹铁路纵贯开发区，与辽宁和全国的高速公路及铁路网络相连，交通便利。

图 2.1-1  交通位置图
2.2 自然环境概况
2.2.1地形地貌
该尾矿库库址所在区域地貌类型属剥蚀残山，微地貌单元属山间谷地，地形起伏较大，最高海拔450m，相对高差230m。区内植被一般，第四季覆盖较薄。库区地处山间谷地内，谷内较为平坦开阔，库区纵向平均坡度约11%。
2.2.2自然气候
该区属北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干燥，夏季温热、多雨，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7.8℃，极端最高气温37.3℃，极端最低气温-33.5℃。年太阳辐射125.4 kcal/cm，全年日照射时数为2381.6小时。雨量比较充足，年平均降水量793.7mm，年最大降雨量1157.3mm，日最大降雨量109mm。其中一半集中在七、八月份。年平均最大相对湿度62%。年平均降雪天数10.9天，最大积雪厚度33cm。年平均风速2.5m/s，年最大风速12.6m/s，最大风速16.3m/s，全年主导风向东风。本溪地区标准冻结深度为1.2m。

区内有细河、太子河通过，太子河是辽宁省较大河流之一，为辽河水系重要的支流，发源于新宾县大红石碰子，流经本溪、鞍山、辽阳三市，至三岔河与浑河汇入大辽河，蜿蜒南下至营口入渤海，干流全长为363km，流域面积13493km²。太子河上现已建有观音阁、蔓窝、汤河三座大型水库。境内太子河水面宽度，平水期100-200m，洪水期300-1500m，河道安全泄洪量6000m³/s，相应水深5-10m。
2.2.3地震烈度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标准[2024年版]》（GB/T 50011-2010）， 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为6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05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0.35s。根据《建筑抗震设计标准[2024年版]》 (GB 50011-2010) 第4.31条规定，可不对该尾矿坝进行地震液化判别。

2.3地质概况
因本次闭库尾矿坝满足闭库要求，坝体不进行整改，故采用2012年5月出具的《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具体内容如下：
2.3.1库区构造
库区范围内分布的地层上部主要为第四系冲洪积地层，下部为太古界鞍山群石鹏子组二段片麻岩。第四系冲洪积地层（Q4al+pl）主要分布在山坡下部及沟谷中，主要由腐殖物、粘性土及碎石、圆砾组成。层厚0.9-2.0m。太古界鞍山群石鹏子组二段片麻岩（Arans2）灰褐色，中粗粒变晶结构，片麻状构造，节理裂隙发育，岩芯呈砂状及块状。上部为全风化状态，厚度为1.0-2.6m。
项目区所处大地构造单元为中朝准地台（Ⅰ）、胶辽台隆（Ⅰ1）、铁岭—靖宇台拱（Ⅰ11）、本溪凸起（Ⅰ11-4）南部。基底由太古界变质杂岩系组成，盖层为第四系松散堆积物。
2.3.2工程地质条件
尾矿库的地层由天然地层、尾矿堆积物及人工堆积层构成，天然地层、人工堆积层较为简单，尾矿堆积物构成及分布较复杂。

（1）人工堆积层

①素填土(坝坡及坝顶覆盖层)：灰褐色，稍湿，稍密，主要由碎石土、粘性土及尾矿砂堆积压实而成。

①1素填土(初期坝体)：灰色，稍密-中密(表层松散)，主要由块石、碎石、砂砾石等堆积碾压而成。

①₂素填土(初期坝下游覆盖层)：灰色，稍密-中密，主要由碎石、砂砾石堆积而成；

（2）尾矿堆积物

根据试验室颗粒分析实验结果表明，该尾矿库的尾矿堆积物主要由尾中砂、尾细砂、尾粉砂及尾粉质粘土组成，其特征及分布情况描述如下：

②尾细砂：灰色、灰褐色，潮湿-饱和，稍密，局部见尾中砂薄层。剖面1-1钻孔揭露厚度为2-4m，平均厚度为3m，该层下部呈连续层状分布②1尾中砂，分布在ZK104#和ZK105#钻孔，厚度一般在2-6m，平均厚度约为4m，上部呈连续层状分布②2尾粉砂，分布在ZK104#和ZK105#钻孔，厚度一般在6.5-7m，平均厚度约为6.8m。剖面2-2'钻孔揭露厚度为4-21.2m，平均厚度为11.9m，层内夹②2尾粉砂及②₃尾粉质粘土，均呈透镜体状，②₂尾粉砂分布在ZK205#钻孔，层顶埋深为5m，层底埋深为9m，②₃尾粉质粘土分布在ZK205#钻孔，层顶埋深为0m，层底埋深为3m，剖面3-3钻孔揭露厚度为8-12.9m，平均厚度为8.9m，层内夹②₃尾粉质粘土，可塑、呈透镜体状，分布在ZK304#钻孔，层顶埋深为12m，层底埋深为14m。

③尾粉砂：灰色，饱和，稍密，局部中密，局部夹尾细砂薄层。剖面1-1'钻孔揭露厚度为14.4-19.1m，平均厚度为16.9m，层内夹③₂尾粉质粘土，可塑、呈透镜体状，分布在ZK104#和ZK105#钻孔，层顶埋深为24-30m，层底埋深为26.0-33.6m；剖面2-2'钻孔揭露厚度为2-14m，平均厚度为6.7m，层内夹③₁尾细砂及③₂尾粉质粘土，均呈透镜体状，③₁尾细砂分布在ZK203#、ZK204#钻孔，层顶埋深为29m和35m，层底埋深为33.2m和33.3m；③₂尾粉质粘土分布在ZK205#钻孔，层顶埋深为17m和27m，层底埋深为19m和30.9m；剖面3-3钻孔揭露厚度为4-11.5m，平均厚度为7.2m。

从以上尾矿分布特点可知，总体上尾矿堆积物的分布呈有规律的韵律分布特点，但是由于尾矿浓度、排矿速度、放矿周期、放矿位置和方式的差异，浸润线不断变化、库内微地形的影响，造成较多的夹层，增加了尾矿堆积物分布的复杂性。该尾矿库中，库内微地形对尾矿堆积物的分布起着一定的控制作用。

天然地层

④全风化花岗岩：黄褐色，结构及构造已破坏，岩芯呈土状及碎片状。该层连续分布，钻探揭露厚度为0.9-5.0m，平均厚度为2.43m。表层分布有薄层④1表土，主要成分为粉质粘土混碎石，富含腐殖质及植物根系，层厚一般为0.5m。

⑤强风化花岗岩：黄褐色，中粗粒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矿物为长石、石英等，节理裂隙发育，岩芯呈碎块状。该层连续分布，钻探揭露厚度为0.9-2.6m。

从以上可以看出，主轴剖面和辅助剖面所揭露尾矿堆积层整体上分布韵律一致，总体上尾矿沉积次序为尾细砂、尾粉砂基本符合上粗下细的分布规律，但是由于上游法排放尾矿造成的尾矿分布的复杂性以及地形等条件的影响，局部有所差别。

2.3.3水文地质条件

勘察期间采取到地下水样2件，进行水质分析，根据《岩土工程勘察规范[2009年版]》(GB 50021-2001)第12.2条判定，该水对混凝土结构有微腐蚀性，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有微腐蚀性。

2.3.4不良地质作用
经现场工程地质调查、收集资料，库区植被发育，其两岸未发现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其他不良地质作用。

2.4 建设概况
2.4.1尾矿库现状
2.4.1.1原有尾矿坝情况
Xx

2.4.1.3 原有排洪系统情况
Xx

2.4.1.4 原滩面情况
Xx

2.4.1.5 原安全监测设施情况

Xx

2.4.1.6 原有辅助设施情况
Xx

2.4.2尾矿库库址
2.4.2.1尾矿库位置

xx
图 2.4-9 尾矿库卫星图
2.4.3库容、等别及建设标准
表 2.4-2 尾矿库设计等别
	等别
	全库容（V）（104m3）
	坝高（H）（m）

	一
	V≥50000
	H≥200

	二
	10000≤V<50000
	100≤H<200

	三
	1000≤V＜10000
	60≤H＜100

	四
	100≤V＜1000
	30≤H＜60

	五
	V＜100
	H＜30


表2.4-3 尾矿库防洪标准
	尾矿库各使用期等别
	一
	二
	三
	四
	五

	洪水重现期（年）
	1000-500 或 PMF
	500-1000
	200-500
	100-200
	100


表2.4-4 上游式尾矿堆积坝的最小安全超高与最小干滩长度（m）
	坝的级别
	1
	2
	3
	4
	5

	最小安全超高
	1.5
	1
	0.7
	0.5
	0.4

	最小干滩长度
	150
	100
	70
	50
	40


2.4.4尾矿坝

2.4.4.1闭库后坝体稳定性计算

Xx

2.4.4.2滩面修整及防护工程
xx
2.4.5防洪系统
2.4.5.1防排洪计算
（1）防洪标准

Xx

（2）水文计算

Xx

2.4.6安全监测
闭库后在尾矿坝上增设人工观测设施。

Xx

2.4.7安全设施投入
（1）投资概算

xx
（2）专用安全设施投资

表 2.4-17 专用安全设施投资表
2.5施工监理概况
Xx

2.6安全设施目录
表 2.6-1  尾矿库安全设施统计表
3安全设施符合性评价
对照《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结合现场实际检查、竣工验收资料、施工记录、监理记录、检测检验、监测数据等相关资料，采用安全检查表方法检查基本安全设施、专用安全设施和安全管理等是否符合《安全设施设计》要求，进行逐项检查，评价其符合性，检查的结果为“符合”与“不符合”两种。

3.1安全设施“三同时 ”程序
根据《安全生产法》、《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编制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工程勘察单位的等级及许可作业范围进行符合性检查。通过查阅相关单位的报告及资质并与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认真核对，采用符合性检查表对建设项目的建设程序和相关单位资质的合法性进行分析与评价。

表 3.1-1  安全设施“三同时 ”程序安全检查表
注：检查类别中，“ ■ ”表示该项为否决项，“△ ”表示为一般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安全评价单位均有符合项目要求的相应资质并在有效期内，建筑材料均有出厂合格证，检测检验报告符合国家规定。通过对项目建设各项法律手续的现场检查，项目建筑材料等资料齐全且合规，该项目建设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具备竣工验收的必备条件。
3.2 尾矿坝
根据相关规范、《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现场勘查、竣工图、施工报告、监理报告，针对滩面治理工程，采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评价。
表3.2-1 尾矿坝安全检查表
图3.2-1 现状滩面

通过现场检查和对照竣工图、施工监理等相关资料，滩面治理工程符合《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要求，干滩滩面具备竣工验收的必备条件。
3.3安全监测设施
根据相关规范及《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针对安全管理单元，采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检查。

表 3.3-1  安全监测设施单元安全检查表
注：检查类别中，“ ■ ”表示该项为否决项，“△ ”表示为一般项。
图3.3-1 现状人工位移监测
图3.3-2 现状人工浸润线观测孔
通过现场检查，安全监测设施单元符合《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要求，安全监测设施具备竣工验收的必备条件。

4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1）加强坝体外坡防护，经常维护坡面，避免雨水冲刷破坏坝坡。

（2）定期检查库区周边的安全警示标志设施，确保其完整性和适应性，发现破损、丢失的，及时更换。

（3）应做好日常巡检和定期观测，并进行及时、全面的记录，发现不安全隐患时，应及时处理并向主管领导汇报。

（4）每年汛期前，应对排水设施内杂草、树木等漂浮物进行打捞清除，且加强对排水设施的巡视。

（6）密切观察排洪设施工作状况，经常检查排洪构筑物有无变形、位移、损毁、淤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保证排水设施的安全。

（7）严禁在坝体及坝脚、坝肩处进行挖掘、采矿等活动。

5评价结论
5.1符合性评价结果
5.1.1安全设施“ 三同时 ”程序
本次评价对尾矿库闭库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及评价等建设程序和相关资质的合法性及符合性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安全设施“三同时”单元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及具备安全验收条件。

5.1.2尾矿坝
本次评价对《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中干滩滩面工程符合性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尾矿坝单元符合闭库设计及具备安全验收条件。

5.1.3安全监测设施
本次评价对《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中涉及安全监测设施的工程符合性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安全监测设施单元符合闭库设计及具备安全验收条件。

5.2总体评价结论
依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2016]14 号）附表《尾矿库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表》，该项目检查对象中有4项为否决项、6项为一般项，共计10项。其中，否决项及一般项的检查结论均为“符合”，一般项不符合率为 0%<5% 。

按照科学、严谨、客观、公正的原则，本着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安全验收评价组对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闭库工程建设项目的评价结论为：该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按照设计要求施工，满足闭库工程安全验收条件，具备尾矿库闭库要求。

6附件
（1）营业执照；

（2）《关于本溪市溪湖区积磊鑫选矿厂尾矿库闭库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 ；

（3）施工单位资质；

（4）监理单位资质；

7附图
（1）总平面布置竣工图；

（2）尾矿坝A-A’剖面竣工图；

（3）安全监测设施竣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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